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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「

臺北縣特二號道路建設計畫」，涉有未盡職

責及效能過低情事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為建構新北市（原臺北縣

）快速道路網，於民國（下同）89 年開始積極推動該縣

特二號道路建設計畫，該道路北起五股交流道，經新五

路南行跨越新莊區（原新莊市）中山路（台一線）、新

泰路、中正路，於塔寮坑抽水站附近，穿越大漢溪至板

橋地區，續沿湳仔溝西岸至土城區（原土城市）環河路

跨越城林橋，順大安路至中央路，全長約 12.41 公里，

另配合土城交流道改善計畫與土城交流道銜接、總長約

12.8 公里，其中特二號道路與台一線高架橋、機場捷運

線及土城捷運機廠有共構之工程介面關係，此共構路段

已先行於 90 年奉准辦理執行，其餘本案主體建設計畫由

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（下稱經建會）於 91 年 7 月 1

日召開第 1088 次委員會審議通過，92 年 8 月 13 日行政

院核定特二號道路建設計畫及綜合規劃報告，其中特二

號道路經交通部同意其功能符合省道等級，並納入省道

公路系統，除「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特二號道路銜接土

城交流道工程」由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（下稱

高公局）執行外，其餘本道路主要路線由交通部公路總

局（下稱公路總局）辦理。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特二號

道路建設計畫歷經行政院核定 2 次修正計畫後，總建設

經費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09.46 億元，完工期限為 101 年

12 月止。 

本案係審計部稽察公路總局辦理新北市（原臺北縣

）特二號道路建設計畫，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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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函報本院審查，經本院調閱交通部所屬公路總局、高

公局及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等機關卷證資料，茲已

釐清相關案情竣事，爰將調查意見臚述於后： 

一、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未依行政院函示與土地所有

權人洽談，以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方式辦理特二號道

路部分用地取得，經該院再度催辦，於延宕 1 年 9 個

月後始著手辦理，核有怠失 

(一)查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於 89 年 1 月 29 日與萬

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簽訂「臺北縣特二號道路

路線規劃工作」契約，該府後於 91 年 2 月 21 日將

特二號道路建設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函送交通部

，該部於同年 5 月 16 日函送該府可行性研究報告

予行政院，該院函轉本案予經建會審議，其審議結

論為：「本案臺北縣特二號道路之可行性研究，因

其推動將有助於臺北都會區交通之疏解及銜接臺

北港，原則同意；為撙節用地費支出，本道路用地

取得方式，請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於綜合規劃

時詳予規劃，以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之方式辦理，

如確有困難，再採一般徵收辦理。預算之編列應先

以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所需經費編列，若執行確有

困難，再辦理計畫修正追加經費。」 

(二)經建會於 91 年 7 月 8 日將前揭結論函送行政院秘

書長，行政院則於同年月 23 日函交通部，所報新

北市（原臺北縣）特二號道路可行性研究案，請照

該院經建會審議結論辦理。交通部則於同年月 31

日將行政院函轉知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，至此

該府已知行政院同意本案之進行，且其中有關用地

取得部分，係以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方式辦理，且

交通部於 91 年 11 月 21 日函該府，說明「本案建

議俟該府完成用地取得作業後，再由公路總局負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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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路段之興建及營運階段之養管。」即表示新北

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應即刻辦理特二號道路沿線用

地取得相關作業，惟該府並未與相關土地所有權人

洽談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相關事宜，新北市（原臺

北縣）政府後於 92 年 6 月 26 日函送新北市（原臺

北縣）特二號道路建設計畫及綜合規劃報告予交通

部，該部於同年 7 月 1 日函報行政院，並說明本計

畫總經費為 209.1 億元，如全線用地採一般徵收方

式辦理，總經費約需 343 億元，惟徵收方式仍將視

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評估辦理。本建設計畫及

綜合規劃報告經由經建會審議原則同意，並同意徵

收方式視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評估結果辦理。 

(三)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於 92 年 9 月 24 日由時任

副縣長林ＯＯ召開研商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特二號

道路建設計畫開闢時程及應配合辦理事項會議，結

論略以：特二號道路用地徵收方式，因時空條件不

同，目前已無法採用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方式，而

必頇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，請城鄉局及地政局將特

二號道路用地無法採用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之理

由儘速提供工務局，並請工務局儘速函報交通部辦

理計畫變更事宜。該府隨即於同年 10 月 13 日函交

通部，表示有關特二號道路用地取得之方式經該府

評估結果，建議沿線公有地採無償撥用或先行提供

使用，而私有地改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。經建會後

於 93 年 4 月 21 日函行政院秘書處表示，由於本案

尚未嘗詴與應辦理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之地主全

面洽談，建請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仍按行政院

核示，積極與各地主深入磋商。行政院秘書長則於

同年月 30 日函交通部，請該部照經建會結論辦理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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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接獲行政院再度催辦後，

始委託新莊區（原新莊市）公所，於 93 年 7 月 29

日召開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特二號道路【新莊區（

原新莊市）轄路段】以三成獎勵金方式取得說明會

議，結論略以：初步統計出席業主 182 人，同意「

以當年度公告現值三成獎勵金方式供政府施作特

二號道路工程使用，並保留參與市地重劃權益者」

7 人，不同意者 125 人，其餘尚未繳回調查表。該

公所並於同年 8 月 4 日函送是日會議紀錄予相關土

地所有權人，並副知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工務

局、地政局等。經建會後於 94 年 8 月 26 日始同意

本計畫道路所需用地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。 

(五)綜上，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未依行政院 91 年 7

月 31 日函示與土地所有權人洽談，以區段徵收及

市地重劃方式辦理特二號道路部分用地取得，至 93

年 4 月 30 日行政院再度催辦：「由於本案尚未嘗

詴與應辦理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之地主全面洽談

，建請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仍按該院核示，積

極與各地主深入磋商。」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

始著手辦理是項作業，期間共延宕 1 年 9 個月，核

有怠失。 

二、交通部公路總局未依交通部函示詳實審查新北市（原

臺北縣）政府辦理之綜合規劃報告，致後續大幅修正

內容，增加辦理時程及建設經費，顯有疏失 

(一)查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辦理特二號道路可行性

研究案，91 年 7 月 8 日經建會函行政院秘書長，內

容說明：「有關建設經費俟綜合規劃完成後核定，

並應先報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

完成審核。」工程會後於同年 8 月 2 日及 8 月 22

日召開 2 次審查會議，其中第 2 次審查會議結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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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、有關本建設計畫道路，目前交通部與公路總

局研議列為省道系統，故道路設計標準原則應符合

交通部頒公路規範。二、道路幾何設計標準，應採

交通部所頒公路規範規定之標準值設計，不宜採用

最小值設計，若確有受地形環境限制，相關標準再

做特殊考量。三、本道路規劃之最大縱坡度未達省

道公路之標準請修正，另路肩寬度為設置公路重點

之一，應依省道公路標準設計。四、鑑於本建設計

畫道路可能列為省道，基於道路規劃設計應與日後

管理及養護之需求配合，本建設計畫之規劃設計研

商及審查，應邀請公路總局參與。」工程會後於 91

年 8 月 30 日將會議紀錄函送經建會、交通部及新

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等機關。 

(二)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於 91 年 9 月 12 日函送特

二號道路建設計畫綜合規劃報告予公路總局，並表

示該府已遵照工程會審議結論辦理，未來特二號道

路將完全以省道之路線標準進行設計與施工。公路

總局於同年月 30 日函交通部並副知新北市（原臺

北縣）政府，有關該局研議特二號道路意見略以，

依據工程會審查會議結論表示，有關本建設道路目

前研議列為省道，故道路設計標準原則應符合交通

部頒公路規範。另本計畫道路之「道路幾何設計」

、「最大縱坡度」、「路肩寬度」、「匝道設置」

等均未符交通部頒公路規範。故該局請新北市（原

臺北縣）政府依此結論修改規劃報告後，再納編入

省道公路系統。交通部後於 91 年 11 月 21 日照公

路總局研議意見函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，請該

府仍依工程會審查意見修正綜合規劃報告，並洽公

路總局審查完竣後，再報部核辦，此副本並抄送公

路總局，請該局依前揭說明協助新北市（原臺北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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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政府辦理綜合規劃報告。 

(三)次查公路總局重大橋樑工程處於 93 年 9 月 21 日函

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，有關該府辦理之特二號

道路原規劃預算編列偏低、數量不足，致需增加工

程經費案，請該府儘速納入修正計畫內辦理，並說

明本案經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於 93 年 7 月 21 日完

成初步設計，其中本工程原規劃編列橋面積約為

304,700 平方公尺，經依原規劃附圖資料重新計算

，並調整原規劃線形使符合規範最小需求，原規劃

總橋面積應修正約為 335,400 平方公尺，短列約

30,700 平方公尺，依原規劃橋樑型式，橋樑工程建

造成本頇再追加約 10.14 億元；另原規劃方案交通

功能不完整部分，為健全本道路交通功能於設計階

段再予調整，如設置銜接縣民大道連絡橋、北上線

銜接城林橋往樹林匝道橋、大安路上南下線往土城

交流道匝道橋等橋樑及引道，共頇增加建造成本約

5.07 億元。 

(四)經建會後於 94 年 1 月 21 日函行政院秘書處，有關

特二號道路建設計畫（第 1 次修正）案，該會意見

略以：「本計畫報院過程係由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

政府委託工程公司規劃後提報交通部，公路總局於

本計畫道路納編為省道後，始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

進行設計，並發現原規劃方式有待商榷之處不少，

迄今責任尚待釐清。嗣後有關地方政府提報之計畫

，建請交通部於發交所屬各局審查時，先行劃分權

責，並確認內容詳實完備後，再行研提專業意見報

院核定，以免計畫一再修改，增加中央財政負擔，

延誤地方建設時程。查地方政府建設經驗較少，部

分自辦工程由於制度不全、思慮不周、規劃不當，

或因屈從地方政治生態，定線、發包、施工常有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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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，因而出現有橋無路等現象，建請交通部運用現

有組織、人力與經驗，建立輔導管考機制，導正地

方建設觀念，提升地方自治能力。」 

(五)綜上，交通部已於 91 年 11 月 21 日函說明新北市

（原臺北縣）政府需依工程會審查意見修正綜合規

劃報告，並洽公路總局審查，且同函亦副知該局，

請該局協助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辦理綜合規劃

報告，行政院後於 92 年 8 月 13 日核定該綜合規劃

報告，惟於 93 年仍有因原規劃橋面積不足、交通

功能不完整等情，致追加工程建造經費達 15 億餘

元，經建會於該規劃報告第 1 次修正審議意見中亦

表示，建請交通部於發交所屬各局審查時，先行劃

分權責，並確認內容詳實完備後，再行研提專業意

見報院核定，以免計畫一再修改，增加中央財政負

擔，延誤地方建設時程。顯見公路總局確未依交通

部函示詳實審查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辦理之規

劃報告，致後續大幅修正，增加辦理時程及經費，

核有疏失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抄調查意見一，函請新北市（原臺北縣）政府確實檢

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抄調查意見二，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確實檢討改進見

復。 

三、抄調查意見，函復審計部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

。 


